
立法會 CB(2)870/04-05(01)號文件 
 

港進聯對【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4號報告書】的意見 
 

對 2007年行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建議 

 

選舉委員會的人數 

! 港進聯認為應以提高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為原則，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人數。建議加入

全港區議員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，令選委會能更全面反映社會上的多元意見和維護整體利

益，從而提升行政長官的認受性、權威性。 

 

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

! 港進聯加入全港區議員和全體全國政協委員的建議，雖然會令第 4 界別的委員人數激增，

但現時《基本法》只規範第一及第二任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；有關第三屆特首選舉的選委

會的界別劃分及各界別人數比例，仍未有定案。故此，港進聯建議可繼續沿用目前四個界

別的劃分模式，但各個界別的人數則毋須維持相同比例，即人數的多少可以不同。 

 

提名行政長官候選人所需委員數目 

! 港進聯認為提名人數應維持 100 人，此門檻可令合資格的候選人具備足夠支持基礎，切合

選舉的實際需要和香港整體利益，又不會因為門檻太高而窒礙有志之士參選。 

! 候選人應在四個界別中均得到一定支持(每界別提名人不可少於 10人)，港進聯建議設立提

名人數上限的規定，每名候選人在每界別的提名人數不應超過此界別選委總數的三份之

一，以確保有一定數目的候選人參與選舉。 

! 每位選委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。 

 

選委會的選民範圍及數目 

! 若吸納全體區議員加入選委會，等同擴大選民範圍至全港，此舉已確保選委會有足夠民意

基礎。 

 

行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

! 由於現時香港政黨的發展仍未完善，有政黨背景的行政長官候任人應於中央政府正式任命

後退黨，以維持其中立及公正性。 

 

政制發展時間表 

! 普選要按實際情況而定，預定時間表會削弱實施的彈性。 



 

對 2008年立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建議 

 

立法會議席數目 

! 與其他民主國家比較，香港的議員數目比例已很高，並且已充份代表各階層，故此，提高

議政質素和議會效率較增加議席更重要。長遠而言，更可考慮研究減少議席。 

 

立法會議員的國籍規定 

! 持外國護照的議員數目應減少到不能多於議員人數的百份之十。 

 

關於功能界別 

! 港進聯認為應著手研究功能界別議席的長遠發展路向。 

 

政制發展時間表 

! 普選要按實際情況而定，預訂時間表會削弱實施的彈性。 


